关于听课的温馨提示
各学院、处（室）、部（馆）、中心：
[bookmark: OLE_LINK2]为全面落实《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听课管理办法（试行）》（校发〔2025〕69号）文件要求，进一步强化教学过程闭环监管，完善督教、 督学、 督管”三位一体原则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持续深化教风学风建设，稳步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现就做好2025-2026学年第二学期听课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bookmark: OLE_LINK3]一、听课组织体系
严格执行学校三级听课管理体系，实现听课工作全员覆盖、责任到岗、任务到人：
（一）校级听课：学校领导班子成员、校级教学督导员、机关各处室副处级及以上干部；
（二）院级听课：各学院领导班子成员、学院教学督导分委员会委员；
（三）教研室听课：各教研室主任、全体专任教师（含外聘教师）。
二、听课对象与重点
（一）听课对象：全校在岗专任教师、外聘教师（含企业兼职教师）；
（二）重点对象：新引进教师、学生评教排名后 10% 教师、督导评价需提升教学能力教师、核心课程及新增课程任课教师；
（三）督导听课专项要求：严格执行 “双一三” 原则，即对每位重点听课对象学期内听课不少于 3 次，且安排 3 名校级督导员进行跟踪式听课评价。
三、听课核心内容
全面覆盖课前准备、课堂实施、课后反馈全链条，重点督查以下事项：
（一）教学准备：教案编写规范性、课件设计合理性、教学目标达成度，以及教学方法创新、课程思政融入、信息化教学工具应用等情况；
（二）课堂状态：学生出勤纪律、课堂互动参与度、学习氛围营造及知识掌握效果；
（三）保障条件：教学场地、实训设备、信息化设施运行维护及教学环境保障情况；
（四）意见征集：师生对专业建设、课程设置、教学管理等方面的合理化建议。
四、听课学时要求（按本学期核算）
（一）学校领导班子成员：不少于3学时；
（二）质量管理处、教务处、学生处副处级及以上干部：不少于4学时；
（三）机关其他处室副处级及以上干部：不少于2学时；
（四）校级兼职督导员、：不少于10学时；
（五）各学院领导：不少于8学时；
（六）教研室主任：听本教研室每位教师（含外聘）不少于1次（每次不少于 1 学时）；
（七）专任教师相互听课：不少于5学时；
（八）多重身份人员按最高学时标准执行，不重复累计。
五、听课形式与实施要求
（一）听课形式：以随机听课、随堂听课为主要形式，结合 “盯人听课”（针对重点对象）、“盯课听课”（针对核心课程）开展；
（二）时长要求：每次听课须完整覆盖至少 1个教学课时，学时应均匀分配至整个学期，严禁期末突击补录，突击补录的将予以通报；
（三）记录反馈：听课人员须规范填写《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听课记录本》和教学诊断改进平台，坚持客观公正评价，课后 1个工作日内与授课教师当面沟通反馈，提出改进建议。每学期听课统计以平台统计为准；
（四）结果运用：听课评议结果作为教师教学质量考核、职称评聘、评优评先、绩效分配的重要依据；
六、材料报送与管理
（一）校级听课材料：校领导、机关副处级及以上干部、校级督导员于每学期末（第 18 周前）将《听课记录本》及统计表和听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优秀典型做法报送质量管理处（督导办），联系人：李玉仙，联系电话：19993149998；
（二）院级及教研室听课材料：各学院指定专人统一收齐本单位听课记录（各学院自己保存），《听课情况汇总表》（见附件），于每学期末（第 18 周前）报送质量管理处备案；
（三）考核管理：听课完成情况纳入各学院、部门年度绩效考核及个人年度考核，未达标者按学校相关规定处理。
七、工作要求
（一）提高站位，压实责任。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听课工作对提升教学质量的重要意义，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确保听课工作全覆盖、无遗漏、学时达标；
（二）实事求是，以导促改。坚持问题导向，客观公正开展评议；
（三）协同配合，保障实效。各单位要积极配合督导工作，为听课人员提供必要条件，确保听课工作顺利开展。




质量管理处
2026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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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25-2026 学年第二学期听课情况汇总表​
报送单位（盖章）： ______________ 报送人： 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 ______________ 
​
	序号​
	听课人姓名​
	所在部门
	职务​
	累计听课学时​
	听课课程名称​
	授课教师姓名​
	听课
时间
	听课
班级​

	1​
	​
	​
	​
	​
	​
	​
	​
	​

	2​
	​
	​
	​
	​
	​
	​
	​
	​

	3​
	​
	​
	​
	​
	​
	​
	​
	​

	4​
	​
	​
	​
	​
	​
	​
	​
	​

	5​
	​
	​
	​
	​
	​
	​
	​
	​

	6​
	​
	​
	​
	​
	​
	​
	​
	​


​
填表说明：​
1.本表由各学院、部门统一汇总填写，按听课人分类整理，确保信息真实、完整；​
2.“所在部门 / 职务” 需填写规范（如：XX学院 副院长、XX教研室 主任）；​
3.“累计听课学时” 按实际听课总时长填写（每次听课不少于 1 学时，需与听课次数对应）；​
4.表格可根据实际听课数量增减行数，报送时需加盖单位公章。
